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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岳阳楼区文物管理所      填报日期：2015年12月20日
	事项名称
	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业；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，其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、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，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；擅自迁移、拆除不可移动文物；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，明显改变文物原状；擅自在原址重建已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文物，造成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六十六条物破坏；施工单位未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，擅自从事文物修缮、迁移、重建的的处罚

	事项类型
	行政处罚
	办事对象
	法人和公民 

	法定期限
	20个工作日
	承诺期限
	8个工作日

	实施机关
	岳阳楼区文物管理所
	责任科室
	办公室

	咨询电话
	0730-8225255
	投诉电话
	0730-8183345

	受理条件
	1、 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业；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，其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、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，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；擅自迁移、拆除不可移动文物；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，明显改变文物原状；擅自在原址重建已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文物，造成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六十六条物破坏；
2、 施工单位未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，擅自从事文物修缮、迁移、重建的；

	申报材料
	1、文物保护行政处罚通知书
2、提供相关情况材料

	法定依据
	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六十六条




	收费标准
	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

	运
行
流
程
图
	（申请人）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业；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，其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、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，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；擅自迁移、拆除不可移动文物；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，明显改变文物原状；擅自在原址重建已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文物，造成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六十六条物破坏；施工单位未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，擅自从事文物修缮、迁移、重建的的处罚审批申请
实地勘察与申请材料不相符的，将申请材料退回窗口受理人员，并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
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告知申请人重新补正
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 
文物所受理后审查申请材料，进行实地勘察，并提出初审意见报所分管责人审核
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，或者依法不属于本文物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
文物管理所受理申请
对不予行政许可的，由项目承办人制作并送达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说明理由，同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
对准予行政许可的，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人办理有关手续
申请人根据审定结果办理有关手续
区文物管理所窗口工作人员公示审定结果
所办公室打印审定结果转交窗口工作人员
主管领导最终审定
文物所分管负责人复审，并经集体讨论提出审核意见报所主管领导审定




